

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4月27日（星期四）9時30分至10時1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王委員榮璋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處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凍結請安排報告案計3案：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第1目「一般行政」原列8億2,175萬6千元，扣除人事費後凍結五分之一，俟本總處就禁伐補償金預算應編列於行政院或編列於執行機關農委會林務局，並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已編列禁伐補償金16.5億元研議如何撥補予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第4目「會計及決算業務」原列221萬1千元，凍結五分之一，檢送「落實預算之籌編及執行」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六)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第8目「主計資訊業務─經費結報及薪資管理系統建置與維護」科目原列2,630萬元，凍結五分之一，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繼續處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審計部主管預算凍結請安排報告案計3案：

(五)審計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臺北市審計處歲出預算第2目「審計業務─業務費」五分之一，檢送臺北市審計處推動績效審計情形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九)審計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臺南市審計處歲出預算第2目「審計業務─業務費」五分之一，檢送臺南市審計處審核意見上網公開情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審計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凍結高雄市審計處歲出預算第2目「審計業務─業務費」五分之一，檢送高雄市審計處審核意見上網公開情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三、繼續處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財政部主管預算凍結請安排報告案計2案：

(六)財政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財政部主管歲出部分第10款第2項決議第1項凍結國庫署「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之「特別費」及「國庫業務」項下「公股管理作業」預算十分之一，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二)財政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財政部主管歲出部分第10款第3項決議第5項凍結賦稅署「賦稅業務」預算十分之一，檢送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主席：今天繼續處理106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及財政部預算凍結案共八案，現在按順序進行。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凍結三案，均已完成報告，准予動支，提報院會。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費委員鴻泰：（在席位上）第六案相關資料實在寫得讓我無法接受，我有意見。

主席：費委員有異議，我們保留，再一併協商。

費委員鴻泰：（在席位上）還有其他的。

主席：沒有關係，三案統統一起協商。

審計部主管預算凍結三案也已經完成報告，准予動支，提報院會。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財政部主管預算凍結兩案也已經完成報告，准予動支，提報院會。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費委員鴻泰：（在席位上）有異議。

主席：好，我們再一併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開始協商。處理第三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之所以會有禁伐補償是因為原住民自己的土地位於森林區，被政府禁止砍伐，也就是我們自己種植的林木被國家法律禁止砍伐。禁止砍伐的法令不是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法律，而是森林法，該法限制原住民族砍伐自己在保留地上種植的林木。很清楚的是，森林法的主管機關是農委會，不是原民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禁伐補償條例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是行政院要去編列；再者，禁伐補償業務的執行機關不是原民會，而是農委會林務局，所以這個預算不應該編列在原民會，尤其是編列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是為了發展經濟之用；另依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有關基金性質的規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屬於經費付出去之後仍可收回的基金，譬如給原住民的創業貸款，本金、利息都會收回。禁伐補償則是因為森林法禁止原住民砍伐所給予的補償，補償之後，基金就沒有辦法收回，所以它有不符合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的規定。我們從法來看，這部分不應該由綜合發展基金負責。

主計總處舉案例提到離島建設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醫療部分則由衛福部編列預算，那個沒有問題，因為衛福部本來就負責醫療業務。這個部分如果不願意編在行政院，要放在原民會也可以，但必須放在原民會的公務預算，而不是去支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陳副主計長瑞敏：目前禁伐補償條例適用的範圍和申請人的資格，都劃定為禁伐區域的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所以政府編列預算用於原住民，而且「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基金用途包括補償支出，所以國庫在編列預算之後，經費就轉到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運作、執行。

委員希望將預算編列在林務局，但是這樣的話，會有非屬原住民也援引比照的問題；再者，由林務局處理原住民地區的事務是不是順當，可能要再和農委會談一下。鄭委員，希望這個案子可以再看看，我們也願意找農委會、原民會研議。事實上，禁伐預算從104年開始編列2億元，105年編列14億元，106年編列21億元，政府都在努力。怎麼樣編列、運作最順當，既然鄭委員要求，我們會再處理一次，看能不能順當處理這件事情。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再補充說明，我最後並沒有堅持預算一定要由農委會編列，因為這是原住民保留地，是原住民在支領。禁伐補償條例規定的就是原住民，並沒有別的法令，你們擔心還要制定另外一部法律。我剛才說了，只要不放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就可以，編在原民會的公務預算也沒有問題，就由國庫去撥補公務預算。放在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要符合規定，畢竟主計總處是預算法的主管機關。很清楚的，第一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適用於經濟發展項目；第二個，它屬於經費付出去之後還可以收回的基金，所以我們一定要兼顧預算法有關綜合發展基金的性質，同法第四條規定得很清楚。

主席：可不可以這樣處理？主計總處再跟林務局等……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已經編列了，那是下年度的。

主席：鄭委員同意的話，第三案解除凍結，請主計總處照鄭委員及副主計長剛剛說明的方式進行後續的處理。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下會期再處理，好不好？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下一個年度一定要……

主席：好，謝謝。第三案解除凍結。

處理第六案。

費委員鴻泰：這個案子我在總質詢講過，在委員會審查預算的時候也講過，這是先斬後奏的案子，同時編列了跨年度連續的預算，原來的廠商是用議價的方式完成。行政部門也到我的辦公室說明過一次，但根本是在糊弄。他們的報告及人家檢舉的內容，請我到現在還是無法覺得行政部門講的是對的。麻煩你們的報告再寫清楚一點，我在委員會的質疑都有錄音、錄影，麻煩你們搞清楚。

陳副主計長瑞敏：費委員在總質詢及委員會都曾提到這件事情，我們回去之後，主計長也有交代政風去瞭解整個狀況。針對經費報支的問題，我要跟費委員報告，幾位委員對於我們的經費報支，要我們電子化，以減少紙本……
費委員鴻泰：沒有問題，這個方向都是對的，是採購有問題。

陳副主計長瑞敏：這個案子是新的，是因為行政院國發會……
費委員鴻泰：你們讓我搞清楚嘛！預算是我凍結的，你們要跟我談一談。

陳副主計長瑞敏：是。

主席：你們是不是沒有跟費委員解釋、說明？這個案子繼續凍結。

審計部的案子沒有問題。財政部有兩案，第六案關於國庫署「一般行政」項下的預算，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黃委員國昌：我有異議。財政部曾送一份兆豐銀行被裁罰57億元罰款的處理方式及原則的書面到我辦公室，並說明要求解凍預算的理由，但到目前為止，財政部採取的究責方式，除了向那兩個人求償以外，其他部分並沒有積極求償的意思，根本就打算把這57億元交給全體股東，以及財政部作為最大股東的全體納稅人來負擔，本席沒有辦法接受，也沒有辦法同意。

進一步具體來講，這一份要求解凍的說明，跟行政院在2016年10月7日，針對兆豐銀行遭裁罰案發出的督管責任查核報告的立論及責任追究方式的邏輯，完全背道而馳，存在嚴重的矛盾。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行政院成立最高層級的督導小組作成的查核報告，說得這麼大聲，指責這麼明確，但是財政部被要求要代表全體納稅人的利益，要求兆豐對應該負責的人求償的時候，解凍報告卻完全避重就輕，寫出來的內容跟責任應該攤付的情形，跟行政院督導小組當初的報告完全不一致。

我更具體的講，行政院當初的督導報告已非常明確的指出，兆豐銀行紐約分行發生的事情，絕對不是兆豐高層面對上次紐約分行被檢查、發現內部缺失的個案問題，也不是單純因為兆豐應該通報卻沒有通報所造成的結果，它實質上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兆豐銀行讓海外分行在內控管理及洗錢防制上出現相同或類似的缺失，於不同的海外分行間重複發生，並且擴大，終於導致這次紐約分行遭到重罰。這是行政院內部為了向社會大眾說明而作成的調查報告，在責任的追究上，行政院的報告也說，財政部不能以沒有接獲通報及不知情而免除其應妥善管理維護公股股權之責，這些文字不是我講的，是行政院督導小組的報告說的。在整個責任的追究上，行政院督導小組的報告更進一步具體指出，在整個責任的追究上，應該從發現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有嚴重缺失的101年，特別是102年3月巴拿馬分行遭到裁罰後，其所督管之機關是否有應作為、未作為，或是應導正、未導正的情況，予以檢視，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追究責任。但是這次為了解凍預算所提出的報告，裡面所解釋的內容、所適用的邏輯，根本是在打去年行政院督導小組報告的臉。我不懂的是，去年行政院督導小組的報告是一個虛假的報告、虛偽的報告、充滿了政治考慮的政治追殺報告，還是是真的報告？如果這個報告的內容所指責的都是對的、真的，那今天財政部怎麼能夠還提這樣的方式，就想要把預算解凍？就想要背棄財政部代表全體納稅人去要求兆豐銀行追究應該負責任的董事以及經理人的責任？就因為如此，本席對這案的解凍無法同意。

主席：請財政部國庫署阮署長說明。

阮署長清華：這個經費的內容包括三部分，一個是徵求委託書的費用348萬元，一是委託律師的費用280萬元，另外一個是特別費，這部分我就不提。關於委任律師的費用，昨天剛好彰銀的案子決定5月17日宣判，宣判以後不論勝負一定會有上訴的問題，律師費是迫在眉睫。

至於剛才黃委員提的那部分，我們很清楚，但是我們作最後的處分是根據行政院最後的工作報告，也就是我們報院同意提供給各位委員的那個報告。根據那份報告，我們針對金管會認定有責任的那部分公股代表來追究責任，至於其他應該負責任的兆豐人員，兆豐同樣針對13個人作成行政處分，包括記大過等等。像當時的魏美玉總經理和徐光曦總經理，我們所以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主要是當時在美國的金檢報告是滿意的，都認定沒有金檢過失。經過考量的結果，經過監察院調查的結果，認為不須向他們追償，但不表示他們不須負責任。目前這個案子還在法務部調查當中，如果根據調查結果，他們的確有該負的責任，我們一定會繼續追償。以上簡單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支持。

費委員鴻泰：關於兆豐NYDFS這件事情牽涉到兩部分，一個是有沒有違法，一個是內部管理得好不好。有沒有違法是根據紐約DFS的報告加上法務部調查的結果，至於管理的部分，後來離職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責任，由於這件事是在他們來之前就發生的，所以我建議從多方向來思考。

黃委員國昌：對於剛才財政部國庫署的說明，本席依然無法接受，理由如下：我剛才已經講過，行政院調查報告的結果已經講得很清楚，這件事不應單一地看2015年到2016年發生的事情，而是兆豐銀行對其海外分行是否有善盡責任去遵循國外的法規規定。我現在並沒有扯誰洗錢、誰沒有洗錢，這不是我關心的重點。我關心的重點是，這57億元是不是應該由全體納稅人摸摸鼻子、大家買單，不用追究責任？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深究當初有去改善海外分行有關洗錢防制規定權責的人，是不是有應作為而不作為？當初巴拿馬分行出事以後，金管會有要求兆豐針對全部海外分行是否有遵循法遵、辦好洗錢防制作業，作全面的檢討和徹查。我現在拿到兆豐銀行在2012年1月19日回覆金管會銀行局的內容，我們都已經呈報，也追蹤改善辦理的情況，並按照查核的意見辦理。兆豐銀行這個回覆，金管會是用書面審查的方式處理，所謂書面審查就是我要求你去改善，你回函給我說有改善，我就相信有改善，這件事就結束了。對於經理人所應該要求的責任，所謂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真的就到這個地方為止嗎？對不起，作為一個法律人，我無法認同我們的國家是用這麼寬鬆、幾乎是放水的標準去規範為全體納稅人把關的國庫經理人的責任。

第二個部分，我一直強調你們的報告和行政院的報告完全矛盾，因為行政院的報告指出金管會的責任（巴拿馬分行出事一直到紐約分行期間）是，明知道兆豐海外分行已經有類似的缺失遭國外金融機關裁罰在先，沒有辦法督導採取有效積極的督管作為，落實缺失追蹤，督促徹底改善，導致損害繼續蔓延擴大，應對本案負起最主要的責任。這是行政院調查報告的內容。金管會還只是在上面監管，實際上具有改善缺失第一線責任的人包括兆豐的董事和經理人，如何不去追究他們的責任？財政部的邏輯我聽不懂，行政院的邏輯我也聽不懂。除非今天財政部大大方方向大家承認當初行政院的這個報告錯誤連篇，完全不正確，要不然白紙黑字寫成這樣，你們去追究最上面金管會主委的責任，對應該站在第一線辦理缺失改善的兆豐經理人卻輕輕放下，事情跟他們都沒有關係。對不起，我無法被說服。

主席：這個案子是凍結「特別費」及「國庫業務」項下「公股管理作業」預算十分之一，那麼特別費繼續保持凍結，至於公股管理作業委辦費348萬元和顧問費280萬元，一共628萬元則解除凍結，可以嗎？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沒有辦法接受。就彰銀的部分具體要多少錢，請把金額算出來。彰銀的部分要處理，捍衛公股的權利，我沒有問題，但是要把具體的數字講出來。上次含糊籠統，東扯西扯，我聽不下去，今天如果要概括式地把前面兩筆最大的預算全部解凍，我沒有辦法接受。假設判決出來的結果是財政部勝訴，那麼財政部作為被上訴人沒有裁判費的問題，那是上訴方要去繳的。另外，財政部為了防禦這個訴訟，接下來作為被上訴人所要委任的律師費用需要多少錢，請把契約書拿出來，在那個金額範圍內我們同意解凍。

主席：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

蘇次長建榮：謝謝黃委員對兆豐案的關心，我們很努力針對兆豐案的後續改善情形督促他們進行法遵的改善。至於責任和究償部分，我們回去還會再檢討，可能會請兆豐的監察人針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一步作調查。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黃委員國昌：我具體建議，今天不管是財政部派到兆豐的公股董事或是兆豐的董事會，乃至於兆豐的監察人，如果要釋疑的話，就簡單地回覆大家一個問題：今天行政院連過去部長任用人沒有任用好，金管會的責任都已經追究成這樣，57億元的部分應該要負責任的卻輕輕放下，這兩者之間的邏輯到底是怎麼思考的？到底是怎麼構成這樣的標準？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問題我已經問了很多次，你們從來沒有正面回答。

阮署長清華：非常感謝黃委員的指教，關於律師費、訴訟費用那部分，是不是容許我們回去精算一下再……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判決結果出來以後，如果財政部勝訴，你們是被上訴人，沒有裁判費繳納的問題，就不要再扯那些問題。其次，你們作為被上訴人要委任律師來防禦訴訟，需要多少錢根本不用精算，只要把你們和律師事務所要簽的契約書直接拿出來，那個數字最準。
江委員永昌：這個案子討論這麼久，既然大家對兆豐的事情沒有達到共識，不如把彰銀訴訟的部分扣除，數額由財政部回去計算，其他部分就繼續凍結。政治上和實際事實上到底有多大的落差？社會的氛圍對兆豐事件有何看法？只是凍結預算或許無法達到委員的目標，過去有涉及國庫公帑的損失或是對社會大眾有責任交代的事情，也有從委員會提案要求行政部門提起主動的訴訟。如果黃委員願意除了凍結案之外再另外提案，我們也可以支持你，用另外的途徑來督促財政部，甚至其他的行政部門也可以。至於這個案子就先到這裡，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繼續處理。

主席：謝謝江委員，如果財政部提不出彰銀的訴訟需要多少費用，我們不可能作成決議，把彰銀的部分扣除，其餘凍結，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數字或是科目。各位委員如果都同意，我們就繼續凍結。不過5月17日判決結束之後，是不是還有時間再來處理，可能就不一定了。

費委員鴻泰：我提醒一下，彰銀的事情迫在眉睫，先不談預算解凍案，財政部國庫署一定要全力以赴，不可以打假球，不可以放水讓台新得到我們不想看到的狀況。不管這筆預算，國庫署在彰銀和台新這檔事一定要全力以赴。

主席：財政部第6案繼續保留，處理第12案。

黃委員國昌：針對第12案，賦稅署向提案委員作過說明，因此提案委員同意予以解凍。關於地方特別稅自治條例適法性處理的問題，我們另外作成附帶決議，希望未來能夠繼續就這個問題予以追蹤和關心。

江委員永昌：我補充一下，這個提案我有連署，我想也許不用作文字修正，但是邀請時要注意一下，這裡面只有地方政府，沒有地方議會，到時候是不是……

主席：如果有附帶決議的提案要送來，並且要各位委員同意，通過了才可以。請各位委員看一下附帶決議的內容。賦稅署要不要表達一下意見？

李署長慶華：感謝時代力量黨團高潞委員提醒我們，在審查過程中，對於地方稅制──特別稅自治條例，應該要求地方政府再多做一些事情；涉及地方稅法通則的部分，他覺得外界對於法律的解釋與認定，都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認定，有各說各話的情形，建議財政部邀集法律學者、相關業界、地方政府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剛剛江委員永昌建議可以邀請地方議會，大家一起來談談這個案子，了解這個地方稅法通則到底要怎麼解釋、說明，會比較清楚，也好讓外界了解。另外，他要求我們將來在審查相關特別稅條例的時候，要有一個強化機制，希望地方政府提供與業界溝通之相關紀錄，畢竟這是開一個新稅，希望能有相關的溝通機制，可以完整的告訴我們，而且要做衝擊影響評估與分析。

非常感謝委員的提醒，我們願意這樣來處理，也同意用附帶決議的方式，照附帶決議儘速處理相關的事情。以上報告。

費委員鴻泰：財委會不論做任何決議、附帶決議或主決議等等，要求財政部怎麼做，本席都覺得可以；但是要求地方議會要怎麼做，按照地方自治的精神，我們與他們並沒有隸屬關係，所以倒數第四行「同時請財政部強化審查機制要求地方政府」，文字上可否軟化一點？我們怎麼可以去要求地方政府？

李署長慶華：或許可以改為建議或建請？因為他們送自治條例給我們審查的時候，通常都會說明這次修正的理由，包括總說明及相關的依據，也會說明他們在自治條例修正之前，做了哪些事情，以前比較沒有明確表達他們是不是曾和地方相關業者溝通過或是辦過公聽會，我們現在希望他們也可以給我們這個紀錄。

江委員永昌：如果覺得用「要求」太強烈，用「建請」也不行，會讓人覺得中央部會弱化了。本席建議改為，「於」地方政府制定特別稅自治條例報中央備查的時候，它要提供與業者溝通之相關紀錄。

主席：將倒數第四行「要求」改為「於」，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附帶決議修正通過。第十二案預算予以解凍。

主計總處第六案、財政部第六案繼續凍結，財政部第十二案預算解凍，並通過附帶決議。

（協商結束）

主席：黃委員國昌等提出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有關花蓮縣政府制定「花蓮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及「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調高徵收額，外界有適法性之疑義，財政部應對外說明地方稅法通則之適用，俾利民眾瞭解，爰請財政部儘速邀集法律學者、業者、縣市政府及相關機關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意見，供未來該部審查地方政府制定特別稅自治條例之參考。同時，請財政部強化審查機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特別稅自治條例函報財政部備查時，應提供與業者溝通之相關紀錄、衝擊影響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以利審查會各審查委員參考，加強適法性之審查。

黃國昌　　王榮璋　　江永昌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結論：討論事項第一項有關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凍結3案，第三案、第四案准予動支，第六案繼續凍結；討論事項第二項有關審計部主管預算凍結案3案，第五案、第九案、第十案均准予動支；討論事項第三項有關財政部主管預算凍結案2案，第六案繼續凍結、第十二案准予動支，並將附帶決議倒數第四行「要求」二字修正為「於」，其餘均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作如下決議：「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凍結專案報告計3案、審計部主管預算凍結專案報告計3案、財政部主管預算凍結專案報告計2案，均已報告完成，除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第六案、財政部主管第六案繼續凍結，另擇期再予處理外，其餘准予動支，提報院會。另外，財政部主管部分通過附帶決議一項，一併提報院會」。請問各位，對以上處理結果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日會議議程均已處理完畢，若有登記發言之不在場委員補提書面質詢，一併列入紀錄，刊登公報，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現在散會。

散會（10時19分）


